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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青云谱区委员会办公室
青办字〔2021〕48 号

区委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青云谱区民政事务服务中心

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的通知

各街道、镇、集聚区，区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：

《青云谱区民政事务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经区委

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，已报区委、区政府批准，现

予印发。

中共青云谱区委办公室

青云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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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云谱区民政事务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

第一条 根据党中央和省委、市委、区委关于深化事业单位

改革的有关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青云谱区社会组织管理局（区福利彩票有奖募捐办

公室）、青云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、青云谱区社区建设服务中

心、青云谱区社会工作局整合组建青云谱区民政事务服务中心，

挂青云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牌子。区民政事务服务中心为区

民政局管理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机构规格副科级。

第三条 区民政事务服务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、市

委、区委关于民政事业方面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。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为机关提供支持保障的职能

1．研究提出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意见和建议。

2．研究提出全区城乡之间社区治理工作发展规划和工作计

划，拟定推进社区治理的有关政策措施。

3．会同有关部门按规定拟订全区社会工作人才发展规划，

负责全区社会工作宣传培训和社会工作岗位开发。

（二）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职能

1．参与全区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管理工作。

2．参与协调、指导督促全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，承担区社

会组织党委的日常工作。

3．负责辖区内福利彩票宣传工作，对辖区内的福利彩票依

法进行管理和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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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指导街道（镇）开展村（居）民自治示范活动。

5．指导开展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

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，推进城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。

6．负责牵头、协调、指导、推进全区城乡社区治理工作，

组织指导社区干部的培训工作，监督社区治理经费的使用和管

理，指导社区服务体系建设。

7．负责全区婚姻登记管理工作，宣传婚姻法规，倡导婚姻

习俗改革。

8．负责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出具等。

（三）完成青云谱区民政局交办的其他任务

第四条 区民政事务服务中心设 5 个内设机构：

（一）办公室。

（二）社会组织管理股。

（三）社区建设股。

（四）婚姻登记股。

（五）社会工作股。

内设机构职责按规定程序报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备

案。

第五条 区民政事务服务中心党支部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

线，结合中心的工作任务和特点，加强党的思想、组织和作风建

设，加强党内监督，坚持从严治党，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、

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，服务人才成长，促进事业发展。

第六条 区民政事务服务中心全额拨款事业编制 19 名。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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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 1 名，副主任 3 名；内设机构副股级职数 5 名。

第七条 区民政事务服务中心区管干部由中共青云谱区委

统一管理。党的建设、股级干部由区民政局统一管理。区民政事

务服务中心负责其他干部人事、资产财务、业务运行等事宜，不

得承担行政职能，不得偏离公益目标任务从事生产经营活动。

第八条 原为青云谱区社会组织管理局（青云谱区福利彩票

有奖募捐办公室）、青云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、青云谱区社区

建设服务中心、青云谱区社会工作局核定的机构编制事项不再有

效。

第九条 其他事项：

对改革后单位经费保障方式。由财政部门根据《青云谱区深

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（青办发〔2021〕3 号）文件精

神，按照“以编定费、严控增量、统一标准、统筹保障”的原则，

结合改革前相关单位的经费保障方式，整合单位各类经费来源，

按区级部门预算安排标准予以统筹保障。具体保障方案由区财政

局另行研究。

第十条 本规定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其

调整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3 月 27 日起施行。

中共青云谱区委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7 日印发


